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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解决采纳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（全文）

上 海 市 浦 东 新 区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

浦市监办〔2025〕42号

对浦东新区七届人大五次会议

第 075121 号代表建议的会办意见

区生态环境局：

赵孝洁、陈春艳、蒋桂珍代表提出的《关于将排水许可证办

理前置的建议》的代表建议（第 075121 号）收悉。关于代表提

出的“将‘办出排水许可证’作为有排水需求的企业开业前的必

要条件之一”的建议，经我局认真研究，现将会办意见函告如下：

一、关于前置性行政许可设定的法律依据

第一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十二条规定，

直接涉及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经济宏观调控、生态环境保护以

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、生命财产安全等特定活动，需要按照法定

条件予以批准的事项，可以设定行政许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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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十四条，前述

第十二条规定的事项，法律可以设定行政许可。尚未制定法律的，

行政法规可以设定行政许可。必要时，国务院可以采用发布决定

的方式设定行政许可。

第三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十五条，地方

性法规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，不得设定应当由国

家统一确定的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格、资质的行政许可；

不得设定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登记及前置性行政许可。

二、关于市场主体登记的法律依据

第一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十

九条，登记机关应当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。对申请材料齐全、

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确认并当场登记。

第二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二

十一条第二款，法律、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市场主

体须经批准的,应当在批准文件有效期内向登记机关申请登记。

三、证照审批依法依规

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五条明确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

境主管部门对大气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,该法未授权市场

监管部门办理涉及大气污染防治的相关行政许可事项。

市场监管部门依据《食品安全法》对食品经营者核发《食品

经营许可证》并实施食品安全监督管理。根据《食品经营许可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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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案管理办法》规定，食品经营者申请食品经营许可的条件中无

油烟、噪音等环保方面的要求。国家市场监管总局《关于重申规

范食品经营许可相关审查工作要求的通知》（食经函〔2019〕59

号）强调，各地在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的过程中要严格按照《食

品安全法》和《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要求，统一执行标准，

不得擅自增加申请材料、增设审查要求，不得将未经依法授权的

环境影响评价、消防验收、房产性质、房屋面积等要求列入食品

经营许可条件中，进一步规范食品经营许可审批相关工作。

目前，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严格落实国家市场监管总局、上

海市市场监管局的工作要求，依法依规核发《营业执照》和《食

品经营许可证》，无权将油烟、噪音等环保方面的要求列入证照

审核的条件中。

四、餐饮油烟协同共治

为强化市场监管部门在实施餐饮油烟污染整治中的协同工

作，我局将做好以下工作：

一是健全告知提示。依据《上海市餐饮业大气污染防治办法》

（202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）中的要求，市场监管部门在办理经

营主体登记、食品经营许可时，应当明确提示申请人知晓须遵守

的餐饮业大气污染防治规定和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。我局在食品

经营许可申办过程中进行提示告知。具体包括：在辖区各受理窗

口办事大厅发放有关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相关内容的纸质提示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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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导餐饮店经营者在申请食品经营许可证前，了解店铺在环保方

面需遵守的法律法规要求；在许可申请环节，市市场监管局统一

审批平台中已开发采用弹窗方式向经营者告知提示《大气污染防

治法》等规定；许可证件送达时，窗口将同时向申请人发放相关

纸质提示单，申请人要求邮寄送达证件的，提示单随件寄送。二

是强化部门协作。食品经营许可审批结果将通过市数据资源平台

及时共享至市生态环境局，以便相关单位及时开展餐饮店环保方

面的监督检查。

以上意见供你单位统一答复代表时参考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3月 7日

联系人姓名：杨柳依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20585437

联系地址：浦东新区合欢路 2号     邮编：2001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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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府办，区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。

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2025年 3月 7日印发  


